附件8
厦门市国际认证奖励申报指南

1、 申报条件
对我市会展机构加入权威国际会议组织、展览行业组织或取得其认证给予奖励。申报单位应自入会或取得认证之日起一年内，提交申请材料，外币汇率按汇款当天人民银行公布的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。
（1） 对加入全球展览业协会（UFI）、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（ICCA）、
国际展览与项目协会（IAEE）等权威国际会议或展览行业组织的我市会展机构，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，并自申请年度起连续三年给予当年度会员费50%的补助。
（2） 对取得全球展览业协会（UFI）认证的展览项目一次性奖励20
万元。
二、申报材料
申报单位应自入会或取得认证之日起一年内，登录系统提交以下电子扫描材料并报送书面资料：  
1.申请报告（模板1）
备注：原件，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；要求:原件1份（收）
2.厦门市会展业信用承诺书（模板2）
备注：原件（第一次提交承诺书）或复印件（已提交过），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；要求:原件或复印件1份（收）
3.入会或认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
备注：提供原件核对，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；要求:复印件1份（收）
4.入会或认证费用的付款凭证及发票原件及复印件
备注：提供原件核对，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；要求:复印件1份（收）
5.收款收据
备注：原件，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；要求:原件1份（收）
三、办理流程
企业申报（线上、线下）—>受理—>初审—>终审—>拨付
4、 联系电话
0595-2859839、2859837
5、 办公时间和地址
时间：节假日除外，星期一至星期五：上午8:00-12:00，下午14:30-17:30（夏时制15:00-18:00）
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108号振业大厦703、704室
6、 申请材料相关模板（附后）










模板1

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报告（国际认证奖励）

厦门市会议展览局：
依照《厦门市关于进一步促进会议展览业发展的扶持意见》（厦会展〔2019〕58号）、《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实施细则》（厦会展〔2019〕 60号），我司拟向贵局申请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1. 基本情况
包括入会或认证项目名称、时间、认证过程等相关情况。
二、申请国际认证奖励金额。
三、历届奖励金额（如有请提供）
四、申请合法性说明
我司所提交的关于（项目名称）的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材料均真实合法。如有虚假，我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
模板2
厦门市会展业信用承诺书
(会展项目主承办单位)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填申请单位全称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（必填）

	法定代表人
	（必填）
	身份证号
	（必填）

	承诺事项
	
为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，本单位（或本人）自愿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对提供给注册登记部门、资质审核部门的所有资料或信息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二、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依法开展会展项目的策划组织和相关经营活动，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规定：
（一）与会展活动场所的提供者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明确安全责任人；
（二）与参展方和会展项目服务供应商等相关参与方签订书面合同，对其资质进行严格审查，并对其提供的相关服务进行监督；
（三）在会展活动现场设立投诉处理点，公布投诉举报电话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监督管理工作，妥善处理会展活动期间出现的问题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）：（1）参展商以任何方式转让展位或变更经营商品的行为；（2）与会展活动的名称、内容不符的活动；（3）消费者在展会上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，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；（4）封建迷信或有伤社会风化的行为；（5）刑事、治安案件或者灾害事故等突发情况。
三、遵守行业自律公约，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，守合同、重信用，不专利侵权、不制假售假、不价格欺诈、不违约毁约、不虚假宣传、不偷税漏税、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，尊重并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。
四、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自愿接受主管部门（单位）的监管和执法部门的依法检查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；违法违规失信后，自愿接受上述管理部门给予的处罚、约束和惩戒，并依法依规承担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。
五、所申报的会展项目不存在同一项目多头申报，未获得其他市级财政资金补助，不通过虚假方式虚报、冒领、骗取政府各类会展专项资金；如有发现，我愿按规定缴返资金，并依法依规接受处罚。
六、本承诺同意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（手签）  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日期： （时间必填）



本承诺书一式贰份，一份由本单位留存、一份交由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保存并存档
